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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G-LO-029-2506 

 

競投公告 

 
澳門管理學院 

2024-2025年度學生學習管理系統服務年費 

 

 

一、 判給實體：澳門管理學院 

 

二、 進行競投程序的實體：澳門管理學院 

 

三、 競投方式：公開競投 

 

四、 競投標的：學生學習管理系統服務年費 

 

五、 服務位置：澳門新口岸上海街一百七十五號中華總商會大廈九樓 

 

六、 服務期：12個月 

  

七、 交標地點、截標日期及時間： 

地點：澳門管理學院，澳門新口岸上海街一百七十五號中華總商會大廈九

樓 

截標日期及時間：2025年6月30日下午6時。 

 

八、 開標地點、日期及時間： 

地點：澳門管理學院校董室，澳門新口岸上海街一百七十五號中華總商會

大廈九樓 

日期及時間：2025年7月2日上午11時。 

 

九、 索取案卷的副本之地點： 

凡有意競投者可自本《競投公告》刊登於報章之日起至截標限期為止， 

於澳門管理學院網頁（https://www.mim.edu.mo）下載。 

  

https://www.mim.edu.m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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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標方案 
 

1. 競投標的 

 學生學習管理系統，一年維護服務 

 

2. 標的要求 

➢ 執行系統及數據每月線下全部資料備份(System and data Monthly Off-line full 

backup) 

➢ 執行系統及數據每天資料備份，以及每天查看前天的備份記錄 

➢ 如果遇到系統不可繼續運行的故障，並在用戶同意要求下執行系統及資料備份

回存 

➢ 對應用系統的操作運行提供支援 

➢ 提供資料備份及回存服務 

➢ 服務合約期為一年，12個月 

 

3. 報價書形式 

報價者儘可能按照下表形式編排報價書，並按照第 3.1項及 3.2項的要求提供資料： 

序 項目 要求 

1 首頁 必須提供 

2 報價表（須註明有效日期） 必須提供 

3 報價者執照/證明文件 必須提供 

4 其他資料（倘有） 可選擇提供 

 

 3.1 首頁的資料必須包括： 

A. 報價書的總價格； 

B. 報價書有效期（應由遞交報價書限期日開始計算不少於九十日）。 

 

3.2 報價者必須遞交以下文件：  

A. 本地報價者需有M/1（營業稅—開業/更改申請表）或本年度M/8（營業稅一徵

稅憑單）文件副本； 

B. 報價者背景簡介及相關經驗。 

 

3.3 以下文件之遞交不具強制性，但該文件將作為評審準則標之用： 

A. 報價者對本報價書特定要求表範圍內的技術、運作或其他性質建議； 

B. 其他資料（倘有）：報價者認為需要附加說明的資料。 

 

3.4 報價書要求 

A. 報價書之每頁均須由報價者或其公司代表簽署，且須加蓋公司印章以茲確認； 

B. 報價書必須以澳門特別行政區正式語文中的中文撰寫，不可有塗改或增減； 



 

3 
 

C. 報價書上的價格須以澳門元（MOP）為貨幣單位；若以港幣（HK）計算匯率為

1.03，並須按詢價項目內容，以阿拉伯數字定出每項服務的價格及總體價格； 

D. 遞交報價書後，價格視作最終確定，不得更改。 

 

3.5 不被接納的報價書 

A. 倘在遞交報價書限期後遞交； 

B. 報價者提交的M/8或M/1所顯示的業務範圍，非屬本詢價項目所述的範圍。 

 

 

4. 判給 

4.1  判給的條件 

A. 獲判給之報價者須完全且依時履行本報價要求，如有需要時與判給實體簽訂的

合同所載的全部條件； 

B. 就各獲邀企業提交之報價書，澳門管理學院 (MIM) 根據上述評選標準進行評

分，最高分數者將獲選為服務提供者； 

C. 倘最終評分相同，則優先考慮價格較低者； 

D. 倘上述意屬之中標人不能履行本報價要求，將根據已作出的評分次序，由被評

為下一位得分最高者的報價者訂立合同，如此類推。 

 

4.2 判給的保留 

A. 當 MIM 認為所提交的任何一份報價書均不能滿足本詢價項目所訂條件時，或

投標書內所載技術顯然不符合技術質量又或所提供價格或其他條件被認為不可

接受時，MIM保留全部或部份不作出判給之權利； 

B. MIM可因實際工作需要而刪減部份服務內容，而該刪減部份服務不予以判給； 

C. MIM對投標書的組成文件若有疑問時，投標人需就有關疑問作出解答。 

 

 4.3 評審準則及其所佔之比重 

序 項目 百分比 

1. 價格 50% 

2. 銜接性及技術支援服務 30% 

3. 交付期 10% 

4. 公司背景及相關經驗 10% 

總計 100% 

  

 

 5. 義務與責任  

報價公司須遵守保密的義務，除經MIM書面同意外，本報價書內之所有文件，包括

報價書方案、技術資料文件及報價表等資料均不得向第三方洩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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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務和其他負擔  

A. 報價公司須負擔包括制定報價的固有費用；  

B. 獲判給公司須遵守澳門特別行政區現行稅務制度；  

C. 如須訂立合同，有關的費用和開支皆由獲判給公司負責。 

 

7. 單方解除  

以下情況將構成MIM單方解除協議的合理理由： 

A. 除不可抗力的情況下，倘獲判給公司所提供的勞務全部或部份不符合報價書方

案和報價須知所規定的應有質量和條件；  

B. 未經MIM同意，獲判給公司不得把其服務轉移給第三者來履行。  

 

8. 最後條文  

A. 如雙方對條文的理解存有異議，一切均以MIM文件為準；  

B. 獲判給公司履行服務時所產生的任何爭議，由 MIM 和獲判給公司共同協商解

決，如未能達成協議，可透過仲裁或澳門特別行政區法院解決；  

C. 獲判給公司若延誤或無法完成工作中任何部分，MIM有權追究所引致的一切損

失；  

D. 獲判給公司在履行義務時，須遵守澳門特別行政區相關法例的規定；  

E. 本文件如有任何遺漏，可參照適用公共部門採購法例的規定（包括但不限於七

月六日第 63/85/M 號法令、經第 5/2021 號法律重新公布的第十二月十五日第

122/84/M號法令或十一月八日第 74/99/M 號法令），以及其他適用法例。  

 

9. 查詢  

於辦公時間內與MIM卓小姐或廖小姐聯絡，電話 +853 2832 3233。 

 

 

 


